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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77/2021_2022__E6_B5_99_E

6_B1_9F_E4_B8_A4_E9_c65_177413.htm 不参加高考，直接升

高职，这在我省高校招生历史上还是首次。记者昨天从省教

育考试院获悉，经省高校招生委员会批准，浙江金融职业学

院和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两校今年率先尝试自主招生改革，在

高考之前就通过自由报名、校方测试，完成高校录取，以此

来探索与高等职业教育特点相联系的多元化考试评价与多样

化选拔录取方式。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今年试行的自主招生专

业为金融管理与实务、会计等两个专业，自主招生总计划

为70名；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自主招生专业为国际商务、机电

一体化、乐器修造技术、建筑工程技术、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建筑工程管理等6个专业，自主招生总计划为140名。 据介

绍，试点招生专业均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人才紧缺专业、工

程技术专业或其他特殊专业。试点院校可根据学校、专业的

要求和“考试与考核相结合”的原则，确定选拔测试方式、

标准，但文化课考试不得少于3门。选拔测试工作将在当年4

月底前完成，录取名单备案工作在5月中旬前完成。 另据介

绍，自主招生对象针对的是参加普通高考报名的学生。每名

考生限报1所自主招生高职院校。被自主招生试点高职院校录

取，不再参加当年普通高考。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参加普通高

考，不影响其正常录取。 省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随

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高职院校招生需要实行多元

评价模式，考查知识掌握程度已不再是其全部内容，对学生

特长认定、服务社会意识和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评价将越来越



受到重视。试点自主招生有助于高职院校科学、合理、有效

地选拔人才，扩大其办学自主权，此举也有助于中学全面实

施素质教育，体现考生与高等职业院校依法自主进行双向选

择的平等权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